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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 年 2月 7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公告》（编号：临2025—002 号），并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涉诉案件的进展公告》（编号：临 2025—032 号），芜湖

信晋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芜湖信晋”）通过公开竞价成交

并受让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的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并依法承继本案

诉讼主体地位。

芜湖信晋近期启动了对标的债权的依法处置程序，因公开竞价转让最终无人

竞拍，故芜湖信晋在各担保人同意继续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与债务人新泰钢铁及各

担保人经协商达成一致，同意给予债务人新泰钢铁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并在还款

宽限期内，由新泰钢铁按《还款协议》的约定进行债务清偿。2025 年 11月 28日，

芜湖信晋与新泰钢铁及各担保人签署了《还款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依据标的债权基础文件，截至2024 年 10 月 31日，新泰钢铁对芜湖信晋负有

债务本金1,616,550,000 元及利息520,173,745.98 元，2024 年 10 月 31日之后的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金及相关费用等按照合同协议

约定、生效法律文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计算至全部债务实际清偿之日

（前述债务统称“原债务”）。

债权人芜湖信晋同意给予债务人新泰钢铁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并在还款宽限

期内，由新泰钢铁按《还款协议》的约定进行债务清偿，即：还款宽限期自标的

债权转让日（即为还款宽限期起始日）起算，即自2025年6月27日至2033年6月10

日止，分期偿还还款金额总计97,091.00万元。

如新泰钢铁按《还款协议》所约定的还款计划表，按时、足额地向芜湖信晋

偿还债务，以及按《还款协议》约定偿还完毕芜湖信晋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违约金（如有），则于还款宽限期届满之日，芜湖信晋豁免新泰钢铁依据《还款

协议》所负有的原债务中的剩余债务、担保人对剩余债务的担保责任。

在芜湖信晋与新泰钢铁达成还款协议期间，各担保人仍应按照与民生银行即

原债权人签订的担保合同约定承当相应的担保责任，继续按照原担保方式为《还款

协议》中确定的债务提供担保。其中，关于本公司提供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新泰钢铁及其他被告与芜湖信晋将共同积极向法院申请办理诉讼案件的调解

结案，并与芜湖信晋协商办理解除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